
致 ○　○　市（町　村）長　

申報日期　平成　　  年  　　月 　　日

※ 如有辦理人本人簽名時，不需蓋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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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戶之全部或部分同時遷出之時，其中若有遷出人已受領住民基本台帳卡時，則不需受領遷出證明書。

 在此情況下，遷入時則必須出示住民基本台帳卡。

 １　遷　入　　   ３　遷　 出　　        ５　戶長變更                ７　依30條之47申報　　９　(依附則5條申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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